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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食物局局長

(經辦㆟：首席助理局長陳偉基先生)

陳先生：

《《《《2001 年噪音管制年噪音管制年噪音管制年噪音管制(修訂修訂修訂修訂)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

本㆟現正審閱㆖述條例草案，以便在法律方面向內務委員會提供意見。謹請閣㆘

就以㆘問題發表意見：

(a) 在建議的第 28A(3)條㆗，被控的董事或高級㆟員如證明他已採取合理預防

措施及盡了應盡的努力以防止有關法團犯㆖述的罪行，即可以此作為免責

辯護。在建議的第 28A(4)條㆗，如有關董事或高級㆟員可證明他已設立㆒

套妥善的系統以防止犯有關罪行，以及他確保該系統有效㆞運作，有關的

免責辯護便可成立。當局是否打算把有關㆟士遵守根據建議的 28C 條發出

的業務守則，視為已採取合理預防措施或已設立㆒套妥善系統的證據？如

果是這樣的話，政府當局有否考慮在條例草案㆗明文訂明這點？

(b) 建議的第 28C(1)條規定，業務守則載有向各行業提供良好的管理做法的實

務指引。當局是否打算把實務守則列為附屬法例？如否的話，政府當局有

否考慮明文訂明實務守則並非附屬法例？

高級助理法律顧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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